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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費補助細則 
78 年 9 月制定 

101 年 09 月 07 日公定價格依現況每年修訂 

102 年 12 月 12 日臨時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 年 02 月 14 日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 年 09 月 12 日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 年 01 月 05 日臨時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 年 02 月 16 日會長核訂 

106 年 10 月 11 日臨時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 年 03 月 03 日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 年 06 月 22 日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 年 11 月 22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12 月 13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04 月 09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12 月 17 日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12 月 29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 年 12 月 21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經費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為使本校學生會費使用得當，學生社團、系科學會及學生會欲申請補助置辦活 

            動、購置物產者，須依循本細則辦理。 

第三條      每學期學生會費總額之百分之四十五須用於補助學生社團活動，至少百分之五 

            用於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四條      學生會費支付款項三萬元以內者呈簽至學生會會長；三萬元以上者須向課指組 

            核備。 

第五條      本細則所補助項目之申請流程，除條文內有詳細訂定者，其餘皆適用第七章之 

            規定。 

第六條      本細則所補助之項目，皆須附上收據、發票或支出證明單，否則不予補助。 

第 二 章 學生會行政補助款 

第七條      學生會財務部須於每學期期中考後發放行政補助款，補助對象及比例如下： 

            一、學生會行政中心：一萬元。 

            二、學生會學生議會：一萬元。 

            三、學生會學生評議會：三千元。 

第 三 章 非學生會之社團組織學生會費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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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社團組織申請學生會費補助款，公式如下： 

            一、社團：五千元乘以該社團學生會費繳交率乘以評鑑成績百分比。 

            二、系學會：六千元乘以該社團學生會費繳交率乘以評鑑成績百分比。 

            三、前兩項之評鑑成績百分比計算方式如下 

                (一) 特優：百分之百 

                (二) 優等：百分之九十 

                (三) 良好：百分之八十 

                (四) 新成立之社團組織：百分之八十 

第九條      社團組織需在每學期末於學生會公告之時間內繳回社團組織學生會費補助款支 

            出明細，其規範如下： 

            一、支出明細中須包含支出傳票，支出傳票須為正本。 

            二、支出傳票需打統編。 

            三、如當學期並未花費任何學生會費補助款仍需於時間內寄信告知財務部。 

第十條      若有以下情況者，該學年度不得領取學生會費補助款： 

            一、前一學年度未參與社團組織評鑑者。 

            二、前一學年度社團組織評鑑成績不合格者。 

            三、人數未滿十五人之社團。 

            四、未於學生會公告之時間內繳交社團組織學生會費補助款支出明細。 

第十一條    如當學期有學生會費補助款結餘款，不需繳回，可於往後學期繼續使用，但須 

            將學生會費補助款收支及結餘狀況明寫於該社團組織之財務帳冊中。 

第 四 章 非學生會之社團組織補助項目 

第十二條    寒暑假活動僅補助指導老師全額車馬費(一天以六百元計) ，以五天為限。 

            (*不納入總經費補助上限之計算)。 

第十三條    畢業班級舉辦一場畢業公(展)演者補助五千元，舉辦兩場(含)以上者補助上限 

            一萬元，再乘以班級的學生會費繳交率。 

第 五 章 全國性活動及特例補助項目 

第十四條    本章規定之補助項目皆不納入總經費補助上限之計算。 

第十五條    本章規定之車馬費，除該條文有另外明訂者，皆以自強號火車來回票價為上 

            限。 

第十六條    學生寒暑假期間因公到校，須於會議及活動七天前告知財務部部長，方得補助 

            其車馬費。(因公到校係指參與社團評鑑等全校性大型會議及活動) 

第十七條    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得獎，社團組織須於活動七天前告知財務部部長，方得依獎   

            項申請車馬費：前三名者補助百分之百，若為佳作、入選等補助百分之七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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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 

第十八條    課外活動指導組甄選社團參加之活動、比賽及表演，經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 

            議長同意後，得補助百分之五十活動費。 

第十九條    參加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之社團，得依照當年度教育部來函規定人數補助以 

            下款項： 

            一、交通費。 

            二、膳食費(每人每日以二百五十元為上限)。 

            三、住宿費(每人每日以七百元為上限)。 

            經告知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後，經課指組老師篩選同意，方可申請。 

            以上申請均須按照流程提報經費申請表。 

第二十條    各社團組織(除學生會外)每學期參加全國性研習活動補助代表至多六人，得補 

            助以下款項： 

            一、交通費(以自強號火車或高鐵來回票價為準)。 

            二、住宿費(每人每日以七百元為上限，若交通費申請高鐵票價則不予補助)。 

            三、報名費之半價(每人次以兩千元為上限)。 

            經告知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後，經課指組老師篩選同意，方可申請。 

            以上申請均須按照第七章之規定。 

第 六 章 學生會補助項目 

第二十一條  學生會舉辦全校性活動及幹部訓練營得補助全額活動費，但仍須按照流程申請 

            經費。若有超支狀況，須提前向學生議會、財務部部長及會長報告，經核可方 

            得超支。 

第二十二條  學生會參加全國性研習活動(含寒暑假內活動) ，得補助以下款項： 

            一、交通費(以自強號火車或高鐵來回票價為準) 

            二、住宿費(每人每日以七百元為上限，若交通費申請高鐵票價則不予補助) 

            三、報名費 (每人次以兩千元為上限) 

            四、已含住宿費之報名費(每人次以三千四百元為上限) 

第二十三條  學生會三機構當學期可申請之餐費上限為該機構總人數乘以三餐乘以一百元。 

            學生會三機構餐費核銷須遵循下列規定： 

            一、一人一餐不得超出一百元。 

            二、不得核銷菸、酒水。 

第 七 章 申請學生會費流程及規定 

第二十四條  社團組織申請學生會費補助款流程： 

            一、社團組織應於學生會公告之時間內填寫學生會費補助款申請表單，如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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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填寫則視為自動放棄權益，將不於補填。 

            二、社團組織應於學生會公告之時間內領取學生會費補助款，如逾期未領取則 

                視為自動放棄權益，將不於補發。 

第二十五條  學生會各單位申請學生會費流程如下： 

            一、在學年初於學生議會公告之經費預定表繳交時間內繳交該學期該單位經費 

                預定表，如寄送之檔案格式不符，學生議會有權將其退件，如繳件逾期則 

                不於補交。 

            二、學生議會應於審核完畢總決算後一周內召開預算會，出席者為學生議會全 

                體議員，需列席學生會行政中心一二級主管，審核完畢預算後須將法定預 

                算於會議後一個月內公告至學生會網站上供會員瀏覽。 

            三、需在活動十四天前繳交紙本經費申請表，若僅完成線上申請而未完成紙 

                本申請，將無法領取款項。經費申請表簽呈完成後，得預支經費申請表之 

                預算金額，如活動後尚有餘額，需將餘額放入信封袋中密封，一並繳回核 

                銷相關資料。 

            四、申請單位需於活動結束後十四天內繳交活動/財產支出傳票、經費差異分 

                析表及相關合法憑證至學生會行政中心財務部。 

            五、前款之核銷資料經學生會行政中心財務部、學生議會及學生會會長同意 

                後方得出納及登帳。 

            六、學生會行政中心財務部提領學生會費時需填寫提領單，提領人為財務部部 

                長，經學生議會議長及學生會會長同意後方得提領，如部長不克提領，可 

                由副部長代為行之，提領後需附支出憑證。 

第二十六條  社團與學生會合辦活動之規定： 

            一、須於經費申請表上註明合辦之單位，並將欲申請之項目皆填寫於表格內。 

            二、將按照經費申請表全額補助。若有超支狀況，須提前向學生議會、財務部 

                部長及會長報告並核可；若未經核可，剩餘經費則由社團負擔。 

第 八 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  本細則經學生議會三讀通過後，經學生會會長公布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公定價格： 

餐飲費 100 元/人為上限(包含飲料) 

評審老師飲料費 25 元 

交通費來回 3,150 元 


